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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文件
泉鲤政〔2025〕38 号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
关于李志豪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：

下列同志试用期满考核合格，经研究决定：

李志豪同志的鲤城区浮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（综合便民服务

中心）主任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洪朱棠同志的鲤城区金龙街道综合执法队（综合执法协调中

心、综治中心）队长（主任）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彭菲娜同志的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鲤中街道办事处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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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陈嘉虹同志的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临江街道办事处副主

任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陈芳杰同志的泉州市鲤城区防汛抗旱和防灭火调度中心（泉

州市鲤城区应急救援中心）主任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张清快同志的鲤城区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。

以上同志试用期计入任职时间。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6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